
证券代码：600870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ST厦华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64 

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

特别提示：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公司于 2020 年 2月 27 日披露了《关于控股股东收到<执行裁定书>的公告》，因北

京市方圆公证处作出的相关公证书及（2019）京方圆执字第 00288 号执行证书已经发生法

律效力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冻结、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赣州鑫域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、德昌行（北京）投资有限公司、王玲玲分别质押给申请执行人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什邡支行的 ST厦华（证券代码：600870）59018396 股、9666667 股、21346500 股

股票，用于执行被执行人应履行的义务（详见公告编号：临 2020-003）。现根据北京市

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通知（（2020）京 03 执恢 286 号），将对王玲玲持有的 ST 厦华 9977454

股股票进行处置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.91%。 

如本次拍卖完成，暂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产生影响。 

目前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，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、缴款、法院执行法定程序、股

权变更过户等环节，如上述程序完成，公司将根据最终结果，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

务。 

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

院通知（（2020）京 03 执恢 286 号）。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什邡支行与王玲玲、

王春芳、洪鸳鸯、王书同、厦门当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赣州鑫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鹰

潭市当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德昌行（北京）投资有限公司等公证债权文书执行一案，北

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将对王玲玲持有的 ST 厦华 9977454 股股票进行处置。上述股票将

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发布拍卖公告，并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上午 10 点至 2020 年 12 月

22日上午 10点止（延时除外）在淘宝网上进行第一次网络司法拍卖。 

一、拍卖公告的主要内容： 

本次公开拍卖王玲玲持有的 ST 厦华 9977454 股股票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.91%，该股

份已全部被司法冻结。本次拍卖公告的主要情况如下： 



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0年 12月 21日 10时至 2020年 12 月 22 日 10时

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（网址：

http://sf.taobao.com/010/03 户名：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）进行公开拍卖活动。 

一、拍卖标的：王玲玲持有的 ST厦华 9977454 股股票 

本次拍卖为第一次拍卖，2020年 11月 18日市价：2843.57439万元，展示起拍价：

2559.216951万元，保证金：127.961万元，增价幅度：12万元。 

特别提醒：股票划拨产生的税费由买受人承担. 

本次针对股票的网络司法拍卖的起拍价为拍卖日前 30 个交易日均价或前一日收盘

价中低者的 90%确定。展示起拍价为 2559.216951 万元，保证金 127.961万元，加价幅度

12万元。展示起拍价即为展示保留价。 

二、延时出价：本次拍卖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，在拍卖活动结束前，每最后 5 分

钟如果有竞买人出价，将自动延迟 5分钟。 

三、拍卖方式：设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，保留价即为起拍价，至少一人报名且

出价不低于起拍价，方可成交。 

四、参加竞拍主体：与本标的物有关人员，如案件当事人、担保物权人（质押权人）、

优先购买权人等均可参加竞拍，不参加竞拍的请关注本次拍卖活动的整个过程。 

五、拍卖保证金及余款支付：拍卖竞价前淘宝系统将冻结竞买人支付宝账户内的资

金作为应缴的保证金，拍卖结束后未能竞得者冻结的保证金自动解冻，冻结期间不计利息。

本标的物竞得者原冻结的保证金自动转入法院指定账户，拍卖余款在 2020 年 12 月 29 日

17 时前缴入法院指定账户(户名：(2020)京 03 执恢 286 号（注：括号为英文半角）；开

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正阳门支行，账号：0200059338041707779)，拍卖未成交的，

竞买人冻结的保证金自动解冻，冻结期间不计利息。 

竞买人以贷款方式取得拍卖标的物的，经贷款银行审查未批准的，竞买人竞买成功

后须在本院规定的时间内一次性缴纳拍卖余款，逾期未支付的，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法

律责任。 

标的专项咨询电话：王女士 15601201555 

法院监督电话：010-84774133 

淘宝技术咨询：400-822-2870 

法院举报监督电话：12368 

联系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 32号 



具体详细内容以北京法院网、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发布的股

权拍卖公告为准。 

二、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

1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王玲玲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本公司 110,170,829 股

股份，占本公司总股本 21.06%，其中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84,000,829 股股份，

占本公司表决权总数的 16.06%；此次拟被司法拍卖的本公司股份共计 9,977,454 股，占

其所持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 11.88%，占本公司表决权总数的 1.91%；该部分股份处于质

押状态并被司法冻结。如本次拍卖完成，王玲玲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持有本公司

100,193,375 股股份，占本公司总股本 19.15%，其中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

74,023,375股股权，占本公司表决权总数的 14.15%，暂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产生影响。 

2、目前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，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、缴款、法院执行法定程序、

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，如上述程序完成，公司将根据最终结果，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

义务。 

3、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股权拍卖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，并督促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。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媒体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刊登的公告为准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 11月 23日 


